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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下属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披露的新发诉讼案件累计涉及金

额约 10,965 万元；同时，公司部分前期已披露的未决诉讼事项

近期发生了进一步实质性进展。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

上述案件累计计提损失 56,806 万元，其中 2022 年以前年度累计

计提损失 55,381 万元，2022 年度计提损失 1,425 万元（该财务

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一、诉讼总体情况 

（一）新发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近12个月内未披露的新发诉讼案件累计涉及金

额约10,965万元，相关案件情况如下： 

序号 类型 起诉方 被诉方 诉讼类型 
诉讼 

基本情况 

涉及金额 

（单位：万

元） 

当前进展 

1  起诉 
五矿钢铁上海有

限公司 

合肥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

付货款等 
2,603  一审中 



2  起诉 
五矿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 
李琦曼、麦建华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

付货款 
6,562  一审中 

3  被诉 胡春野、周淑琴 

五矿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人：

胡迪、田川、北京

曼德尔国际经贸

有限公司 

执行异议 

对方诉求停

止执行判决，

并返还拍卖

款 

/ 
裁定驳回对方

起诉 

4  起诉 
五矿钢铁杭州有

限公司 

宜春重工有限公

司、石运贵、石国

良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

付租金及利

息 

1,800  
二审判决我方

部分胜诉 

（二）前期部分已披露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部分前期已披露的未决诉讼事项近期发生了进一步实质性

进展，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类型 起诉方 被诉方 诉讼类型 
诉讼 

基本情况 

涉及金额 

（单位：万

元） 

当前进展 

1 被诉 
美达王（北京）商

业有限公司 

五矿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第三人：崇利

制钢有限公司、天

铁第一轧钢有限责

任公司 

合同纠纷 
对方诉求返

还款项 
3,018  

再审裁定撤销

一审、二审判

决，发回重审 

2 起诉 
中国矿产有限责

任公司 

广东省汕头经济特

区企业发展总公司 

清偿责任纠

纷 

诉求对方赔

偿款项 
2,100  

二审判决我方

胜诉 

3 被诉 李显河 

中国五矿深圳进出

口有限责任公司、

龙岩卓鹰制铁有限

公司、福建金大鑫

钢铁铸造有限公

司、陈昆明、武燕燕 

欠款纠纷 

对方诉求支

付借款及利

息 

18,245  
重审二审判决

我方败诉 

4 起诉 
中国矿产有限责

任公司 

商都中建金马冶金

化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

付货款 
172 

一审判决我方

胜诉，目前在

上诉期内 

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诉李琦曼、麦建华合同纠纷案 

广州市荔天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天成公司”）委

托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钢铁”）代理进口钢材。



五矿钢铁按照合同约定向荔天成公司足额交付了钢材，但荔天成公司

未及时支付货款。经双方对账，荔天成公司向五矿钢铁出具了《欠款

确认书》，确认其尚欠五矿钢铁货款，而后荔天成公司未履行还款义

务。后荔天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解散，并成立清算组，李琦曼、麦

建华作为清算组成员，在未通知五矿钢铁且未依法进行清算的情况下，

违规将荔天成公司注销，导致五矿钢铁债权无法获得清偿。故五矿钢

铁将李琦曼、麦建华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偿还货款本金及利息。目前

该案正在一审中。 

2、李显河诉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龙岩卓鹰制铁有限

公司、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陈昆明、武燕燕欠款纠纷案 

李显河因与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

深圳公司”）、龙岩卓鹰制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鹰公司”）、

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鑫公司”）、陈昆明、

武燕燕的欠款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五矿深圳公司、卓鹰公司、金大

鑫公司、陈昆明、武燕燕偿还剩余借款本金、利息，并承担律师费。

2018 年 9 月，法院一审判决上述各方向李显河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并支付律师费。后五矿深圳公司提起上诉，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该案审理后，近日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截至2022年末，公司已按

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上述案件累计计提损失56,806

万元，其中2022年以前年度累计计提损失55,381万元，2022年度计提

损失1,425万元（该财务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上

述新增诉讼案件对公司2023年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

影响需以法院的判决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事项，切

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经济利益。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